从化区龙潭水库修复工程

施工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从化区龙潭水库修复工程已由广州市从化区发展和改革局以穗从发改投批【2023】28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广州市从化区水务建设中心，建设资金来自财政资金，项目出资比例为100%, 招标人为广州市从化区水务建设中心。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建设地点：从化区城郊街城康村。
2.2项目规模：工程规模属于小（1）型，水库设计洪水标准为50年一遇，校核洪水标准为500年一遇，消能防冲洪水标准为20年一遇。工程等别属于Ⅳ等，主要建筑物为4 级建筑物，次要建筑物为5 级建筑物。本工程溢洪道为4 级建筑物，按20年一遇洪水设计消能防冲。

2.3本次最高投标限价（招标控制价）：10094315.18元。本工程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计价规范设置最高投标限价。
2.4计划工期：210日历天。
2.5招标内容：项目建设主要对水库安全鉴定发现问题和运行管理中存在问题进行修复，消除水库目前存在的安全隐患，提升水库下游防洪安全和提高灌溉用水保证率。主要建设内容：重建溢洪道1座，坝体进行充填灌浆163孔，背水坡整修、草皮护坡18663㎡，背水坡排水沟整治1048m，步级翻修3座，输水涵管更换启闭设施1处，输水涵管增设DN650岔管40.5m、配套三通闸阀1处，现有管理站维修145.2㎡，改善溢洪道进口两侧平台环境408.56㎡。项目估算总投资为1277.58万元。（具体工作内容详见施工设计图纸和工程量清单）
2.6标段划分： 1 个标段。
2.7承包方式：包工、包料、包工期、包质量、包安全、包文明施工。施工图纸范围内总价包干、项目措施费包干。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投标人应具备承担本工程施工的资质条件、能力和信誉，具体要求如下：

3.1投标人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依法取得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处于有效期。

3.2投标人应持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企业资质证书及安全生产许可证。

3.3投标人应具备以下资质：
投标人具有承接本工程所需的水利水电工程三级或以上施工总承包资质。

3.4对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的要求：

（1）投标人拟担任本工程项目负责人的人员须具有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二级或以上注册建造师。 

（2）项目负责人持有水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类）。

3.5对投标人拟派专职安全员的要求：

专职安全员须具有水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C类），专职安全员和项目负责人不得为同一人。

3.6提交社保文件的要求：

投标申请人须保证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及项目部主要组成人员（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员）均为本单位的正式职工，必须具有离投标截止时间最近6个月（时间为：2023年1月至2023年6月）在本单位交纳的社保证明文件（以加盖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印章的《投保单》或《社会保险参保人员证明》资料为准）。

3.7关于联合体投标：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8投标人已按招标文件（第八章）的内容签署盖章的《投标人声明》，且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签字确认。
3.9落实失信联合惩戒措施:未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失信联合惩戒名单以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信用中国”网站公布的“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为准。（注：因联合惩戒措施表述存在细微差别，惩戒措施与上文不完全一致但措施内容相同的，也应属于被限制参与相关项目的投标。投标人无需提供资料，按交易系统比对的结果进行评审。）

4.招标公告和招标文件的获取
4.1招标公告发布时间

从2023年7月 20日00时00分至2023年8月9日10时 00分（注：发布招标公告的时间为招标公告发出之日起至投标截止时间止）。
4.2招标文件获取方式

本项目招标文件随招标公告一并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由投标人自行下载。

4.3招标公告网上发布时，同时发布招标文件、施工图纸、招标控制价。

4.4招标公告、招标文件发布媒体：

本公告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网（网址：http://www.gzggzy.cn）、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网址：http://zbtb.gd.gov.cn/login）和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网址：http://www.cebpubservice.com/）发布，本公告的修改、补充，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3年8月 9日 10 时 00分。

投标人投标文件解密时间为投标截止时间后30分钟，即：2023年  8 月 9 日10时00分至2023年 8 月 9 日10时30分。

5.2开标时间：2023年 8 月 9 日10时 30分。地址：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从化交易部第 2开标室 (地址：广州市从化区江埔街从化大道南海塱横街53号5栋9层（欣荣宏大厦9层））。
5.3投标截止时间与开标时间是否有变化，请密切留意招标答疑中的相关信息。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后，开标时间因故推迟的，相关评标信息仍以原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的信息为准。
5.4投标人通过广州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递交电子投标文件。投标人应在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网站办理网上投标登记手续；完成所有投标文件的上传，并取得回执码，投标截止时间前未完成投标文件传输的，视为未递交投标文件。
5.5投标人办理网上投标登记时，对拟派项目负责人是否被交易平台其他项目锁定进行检查，如果已经锁定，则无法完成投标登记。成功办理网上投标登记的，拟派项目负责人将被锁定。中标候选人公示结束后，未中标的投标人的拟派项目负责人即自动解锁。
5.6在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之前，投标人可以撤回或替换已递交的投标文件；可以修改网上投标登记相关信息。
6.投标保证金
投标保证金 20 万元，投标保证金须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方式在开标前完成缴纳。
7.资格审查方式
7.1本工程采用资格后审方式，由评标委员会负责资格审查。 

7.2资格审查结果将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网和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公示，公示时间不得少于3日。
8.企业信息登记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办理网上投标登记前，须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完成企业信息登记，及拟担任本工程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员须是本企业信息登记中的在册人员。企业信息登记应按照广州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关于企业信息登记的相关指南进行操作。详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服务指南 > 办事指引 > 企业信息登记指引。
9.诚信得分
投标人诚信评价分取自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第1天所在季度的上一季度广州市水务工程企业库及诚信评价系统网站（http://120.236.111.11:8001/#/website/integrity?type=1）中的“企业诚信排名>>施工—水利”中“诚信综合评价”分，未入库企业或在广州市水务工程企业库及诚信评价系统中尚无诚信排名“施工－水利”得分的投标人，其诚信评价分按80分计算。
10.疑问、异议、投诉处理
10.1关于疑问、异议、投诉的基本概念和处理程序详见《广州市水务局关于明确市属水务工程招标投标活动中疑问、异议和投诉有关事项的通知》（穗水建设〔2017〕31号，以下简称《通知》）。《通知》可通过广州市水务局门户网站或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获取。

10.2潜在投标人或利害关系人对本招标告及招标文件、开标、评标结果有疑问或异议的，向招标人书面提出，由招标人受理。投诉由本招标项目的招标监督机构受理。
11.联系方式

招标单位：广州市从化区水务建设中心
联系人：张工       联系电话：020-87988083
地址：广州市从化区江埔街环市东路377号
招标代理机构：广东省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工    联系电话：18825149879
地址：广州市荔湾区流花路85号
招标监督机构：广州市从化区水务局

监督电话：020-87978726
地址：广州市从化区江埔街河东北路18号
招标投标监察部门：从化区纪委监委

地址：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新城东路99号

投诉电话：020-87933260
              招标单位（盖章）：广州市从化区水务建设中心

                        授权代表签名：                  

招标代理单位（盖章）：广东省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签名：                
日期：2023年 7月 19日


